
  

热忱欢迎您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 
  
我校2014年拟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约4500人（含医学院），其中学术型硕士学位研究生约2300人、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约2200人，全校接收推免生不超过招生规模的50%。各学院（系）根据预录取推免硕士生和统考生

初试的情况，确定分学科（专业）的实际招生人数。  

一、       推荐免试 

(一)  招生对象 

1、国内重点院校获得推荐免试资格（占用申请者母校推免指标）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祖国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心健康； 

3、未受任何纪律处分。 

(二)  申请材料 

1、接收外校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申请表； 

2、本科成绩单1份（加盖所在学校教务处公章，装入自备信封密封后须在封口处骑缝加盖教务处公章）； 

3、获奖证书复印件各1份； 

4、CET6≥440，或TOEFL≥90（600），或IELTS≥6.0（需提供证书复印件或成绩单）； 

5、申请人还可提交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论文复印件。 

（申请人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责任自负） 

(三)  申请办法 

1、申请人可在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上参阅招生专业目录，并进行网上报名（http://yzb.sjtu.edu.cn）、

打印申请表，备齐全部申请材料后，直接寄送至所申请学院（系）的研究生教务办公室（具体截止时间以院系网

上公告为准）。 

2、各学院（系）组织对申请人提交材料的资格初审；通知初审合格的申请人前来我校参加差额复试。 

3、复试合格的拟接收外校推荐免试硕士生，须持我校的接收函，到所在学校教务处领取当地省级高校招生办

公室签发（加盖公章）的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推荐免试硕士生专用）和推荐免试硕士生网报号码，

并按照当地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的规定完成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 

4、凡我校录取的上海地区推荐免试硕士生，须在11月上旬登录“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完成本考点

的“确认网报信息、上传本人图像照片、缴纳报名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工作。 

5、我校根据教育部下发的网报信息，确定推荐免试硕士生的录取名单。 

（未获得推荐免试硕士生网报编号及未正式办理全国研招网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的申请人，不予录取） 

二、       报名考试 

(一)  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4）自考本科生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2013年11月14日）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

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 

（5）符合A或B条件的同等学力考生（不得跨专业报考）：A. 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2年（从



毕业后到2014年9月1日，下同）或2年以上；B. 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含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

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报名时必须提供下列材料：大学英语四级（或四级水平）证书（报考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的考生须提供大学英语六级证书），大学教务部门开具的相应专业本科的8门专业课程成绩单。在统考初

试成绩合格后，还须加试二门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具体加试科目将在复试前通知。 

（6）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考生本人需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2013年11月

14日）前，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交所在培养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 

（7）报名参加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0301]毕业生不得报考）;报名参加法律硕士（法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法学专业（仅限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

类专业[代码为0301]毕业生方可报考）。 

（8）报名参加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有5年或5年以

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2年或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

员。 

(二)  报考方式（含推免生）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省（区、市）的报考点

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区、市）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

认手续。 

1、网上报名（含推免生）：报考2014年硕士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日期：10月10日—31日每天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2）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址：http://yz.chsi.cn，

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按教育部、本人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

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

考生本人承担。在上述报名日期内，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 

（3）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

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

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

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4）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以报名时填报的信息为准，不得更改。 

（5）已被招生单位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统考。否则，将取消推免生资格，列为统考生。 

（6）考生（含推免生）要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对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通和成人高

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因违规、作弊所受处罚情

况。对弄虚作假者，招生单位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暂行）》进行处理。 

2、所有考生(含推免生)均须确认网报信息，并缴费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1）时间：2013年11月5日至11月14日。逾期不再补办。 

（2）本考点（3105）考生，包括：在上海市参加入学考试报考我校的考生（含报名参加我校单独考试、强军

计划的考生、以同等学力身份报名的考生），网上报名时须选择“3105上海交通大学”报考点，并登录“上海交

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完成本考点的“确认网报信息、上传本人图像照片、缴纳报名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工

作。在此期间，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需将应提供的学历（学籍）认证报告寄送至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本市闵行东川路800号，陈瑞球楼339室）。 

（3）在外地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应到各省（市、自治区）高校招生办公室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 

（4）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未提供学历（学



籍）认证报告的，原则上不予现场确认、不准考。 

 考生本人对网上报名信息要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经考生确认的报名信息在考试、复试及录取阶段一律不作

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三)  初试 

（1）2013年12月25日-2014年1月6日，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

《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 

（2）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 

（3）初试日期和时间：2014年1月4日至1月5日，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4）初试均在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的考场进行；  

（5）我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考前辅导班，不提供历年考试试题及复习资料。 

(四)  复试 

（1）招生单位在复试前对考生的有效身份证件、学历证书或学籍信息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

查。凡达到我校复试分数线的考生需登录高等教育学生信息咨询网www.chsi.com.cn，进入“学信档案”在线申请

学历（学籍）验证， 打印下载本人的学历（学籍）认证报告（如不成功可根据要求申请书面认证，获得“学历（学

籍）认证报告”）。
 

复试考生在资格审查时，需携带①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件②学历（学籍）认证报告③学历、学位证书（所

有材料均需携带原件和提交复印件各1份）。如考生持在境外获得学历、学位证书报考，资格审查时须提交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我校对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一律不予复试、录取。
 

（2）采取差额复试，以面试为主，辅以必要的笔试。原则上按1：1.2的比例确定复试人数，各专业可根据生

源情况适当加大复试比例。 

（3）复试分数线按照招生学科的学位门类划定，即理学、工学、农学、医学、文学、管理学、经济学、法

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的12个门类（详情可在我校研究生招生网上查询）。 

（4）复试形式和内容由各学院（系）根据各学科（专业）的培养要求、相关知识及能力考核标准确定，并在

复试前通过各院系网页向考生公布。复试总成绩计入总成绩（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之和）。 

三、        体检 

复试考生须参加我校组织的体检（含推免生）。体检须在招生单位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招生单位


